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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退赔？ ”

“不会是骗子吧！ ”

走好电诈退赔

“最后一公里”

AI生图

第一关：被当成“骗局

续集”

“请问是刘女士吗？ 我是上海

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的执行干警， 刚

刚发你的 12368 短信收到了吗？”

“你普通话都不标准， 还装法

官了？”

“啪！”

电话挂了， 只留下嘟嘟的忙

音。

我苦笑着， 在名单上又记下一

笔： “第 3 次挂断， 稍后联系。”

这是我今天上午联系的第七位电信

诈骗案的被害人。 听筒里的忙音，

像一声声叹息， 告诉我追回款项不

易， 但让人放心领款， 更难。

我正在办理的一起涉电信诈骗

刑事涉财执行案件， 被告人已经全

额退赃， 近十万元案款静静地躺在

法院账户上。 我当时的工作， 已经

不是万里追赃， 而是如何把这些

钱， 准确地、 安全地送还到散布在

全国各地的被害人手中。

但他们， 都曾被冒充“公检

法” 的骗子伤透了心。

由于大部分被害人没有诉讼经

历， 对 12368 官方热线并不熟悉。

当我用 12368 法院官方热线发出通

知短信时， 换来的不是强烈质疑就

是石沉大海。 被害人看短信里提到

“提供身份证号、 银行账号”， 第一

反应就是： “骗子又升级了， 都会

冒充法院了！”

电话联系， 更是要闯“十八铜

人阵”。 除了要忍受被当成骗子的

委屈， 还得先过“口音关”。 作为

一个南方人， 我的普通话自带“加

密功能”。 那位直接以“不标准”

为由挂断电话的女士， 就是最好的

例子。

之后， 我尝试通过事项委托平

台， 联系她户籍地的法院请求协

助。 当地同行一听就笑了： “我们

这儿也天天遇到， 被害人觉得我们

是‘冒充法院的骗子’！”

他们热心地帮忙联系， 可刘女

士早就不在老家住了， 甚至对当地

法院的电话也满腹狐疑。 工作再一

次陷入僵局。

正当我准备请出单位普通话

“一级甲等” 的同事帮忙再打一次

电话解释时， 我的电话响了。 竟然

是刘女士！

她语气复杂地说， 接到家乡法

院的电话后， 她左思右想不放心，

经过多方核实后， 才终于相信， 那

个“普通话不标准” 的人， 真是法

院的。

第二关：一场“自证身

份”的拉锯战

“喂， 我这边是××派出所的，

昨天你联系王先生说退赔的事， 这

是什么情况？”

我简单介绍了一下案情之后，

民警很疑惑的问我： “怎么他在我

们这里报的案， 由上海法院来退赔

呢？”

“当事人还是有疑虑， 你这边

怎么证明你的身份？”

当直接沟通遇阻， 借助当地兄

弟单位的权威来“背书” 成了破局

的关键。 然而， 这场“自证” 同样

不易。

这次执行的案件为隐瞒犯罪所

得罪， 被告人并非直接实施诈骗的

主体， 与被害人并不熟悉， 办案机

关也并非被害人当初受骗报警的地

方。 正是因为这样， 更加重了被害

人对我的怀疑。 为了取得被害人的

信任， 我特意在短信中告知被害人

可前往当地公安机关进行核实。

但是， 新的挑战接踵而至。 有

的不了解法院有刑事退赔的职能，

认为这是公安机关的工作； 有的对

在帮助犯等关联犯罪中退赔上游被

害人的程序存在疑虑； 更多的是受

制于电话联系的局限性， 即使通过

公安机关， 身份自证也并不容易。

当前诈骗手法多种多样， 即便是公

安机关也不得不加以小心。 视频连

线出示工作证？ 工作证可能伪造。

展示办公环境？ 展示视频也可能自

己布置或者 AI 生成的。

那么， 我怎么证明我的身份

呢？ 一时陷入僵局。 还是当地民警打

破了僵局： “你们案子的被告人叫什

么， 我们查询一下他有没有网逃或者

拘留记录。” 当地民警在查询到该名

被告人有上海公安机关的刑事拘留记

录后， 我们之间的信任才得以建立。

第三关：“已读不回”的

被害人

还有一部分被害人， 面对 12368

短信和电话联系， 选择的“策略” 是

“已读不回”。 无论短信、 电话， 一律

石沉大海， 没有回音。

其中有一名被害人家庭住址非常

详细， 于是我便决定联系被害人居住

地的公安派出所。 可打过去， 电话里

传来的是： “您拨打的用户已停用”。

号码没错啊？ 难道是区号变了？ 升位

了？ 我在前面加“8”、 加“6”， 试了

好几次， 全是忙音。

最后， 我翻遍了网络上的各种信

息， 才发现这个镇派出所去年已和邻

镇合并了。 几经辗转， 这才终于联系

上了合并后的派出所。

巧的是， 我曾在川渝地区求学。

几句生疏但亲切的“川普”， 瞬间拉

近了我们的距离。 “要得嘛， 请把协

助文书发过来， 我来帮你联系！” 电

话那头的民警爽快地答应了。

有了当地民警的协助， 那位“已

读不回” 的被害人终于主动联系了

我。 电话里， 他不好意思地说： “法

官， 实在对不住啊……我们也是被骗

怕了， 看到外地号码， 就不敢接……

谢谢你们还一直惦记着这个事。”

从“万里追赃”到“送款

上门”,我们一直在路上

经过连续两周的“拉锯战”， 退

赔材料终于陆续提交了过来， 退赔工

作在有条不紊地开展过程中。 这电诈

退赔的“最后一公里” 终于圆满完

成。 我们走好这“最后一公里”， 不

仅是为了兑现一纸判决， 更是为了在

每一起案件中， 夯实那份来之不易的

社会信任。 而这， 正是全民反诈系统

工程中， 不可或缺的一环。

人民法院负责生效刑事裁判中涉

财产部分的执行， 其中不仅包括向被

告人追缴罚金、 赃款和违法所得， 还

包括向被害人退赔已经执行到位的款

项。 具体到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 由

于受骗人员分布广、 犯罪链条长， 最

终的退赔机关可能与当初受骗报警的

地方存在差异， 大家在对电信诈骗保

持高度警惕的同时， 可以学习如何辨

别“公检法” 办案和冒充“公检法”

的诈骗， 以免错过挽回损失的机会。

通常情况下， 人民法院会通过以

下方式联系被害人：

1.12368 平台通知： 这是人民法

院官方热线， 如果对通知内容或者来

电有疑问， 可以自行拨打当地区号

+12368 向当地法院进行询问。

2.法院座机联系： 一般情况下，

各家法院均有对外的座机号码， 可以

通过地图软件、 法院官网等核查来电

号码与公示的座机号码是否一致， 也

可以通过回拨该号码进行询问。

3.委托当地法院或公安进行联

系：如果是外地且无法联系的被害人，

人民法院一般会通过事项委托平台委

托当地法院进行联系， 或通过协助执

行机制由当地公安机关提供帮助。

4.法院工作人员上门联系： 对于

上门联系的法院工作人员， 首先要核

查其工作证件和相关法律文书是否真

实， 如存在疑虑应当拨打当地法院或

者公安机关电话， 以确认其身份。

最后， 借着这篇文章， 我也想和

所有可能接到类似电话的朋友们说两

句： 司法机关在向你退赔时， 所有流

程， 归根结底都围绕“核对” 信息展

开， 目的是为了把钱款准确地“还给

你”； 而一切诈骗， 最终都落足于如

何诱使你把钱“转出去”。

厘清“还” 与“转” 的本质不

同， 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 多一分清

醒， 少一分上当。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

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

● 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刑事裁

判涉财产部分的执行， 是指发生法律

效力的刑事裁判主文确定的下列事项

的执行： （一） 罚金、 没收财产；

（二） 责令退赔； （三） 处置随案移

送的赃款赃物； （四） 没收随案移送

的供犯罪所用本人财物； （五） 其他

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相关事项。 刑

事附带民事裁判的执行， 适用民事执

行的有关规定。

● 第二条 刑事裁判涉财产部

分， 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 第一审

人民法院可以委托财产所在地的同级

人民法院执行。 （作者单位： 上海市

黄浦区人民法院）

B3

2026 年

4 月 3 日

星期五

法
律
人

手
记

责
任
编
辑/

王
睿
卿

E
-
m
ail:fzb

fyzk
@
1
2
6
.co

m

□ 熊凯

电信诈骗是一种隐蔽性强、 危害范围广的犯罪。 在电诈案件的执行中， 追回赃

款是上半场， 将钱“送还” 到被害人手中， 则是考验耐心与智慧的“下半场”。 经

历过诈骗的被害人对“自称公检法” 的电话、 短信警惕万分， 甚至把法院的退赔来

电当作诈骗手段的升级。 退赔之路比想象的艰难许多。 然而， 作为一名执行干警，

无论是“万里追赃” 还是“送款上门” 都是我的本职工作。 下面请随我的讲述， 一

同体验这场电诈退赔的“自证” 与“破冰” 之旅。


